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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编制背景

齐长城是我国现存有准确遗迹可考、建筑年代最早的长

城。为科学保护齐长城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协调齐长城

遗址保护与其分布区域生产、建设活动之间的关系，科学、

合理、适度地发挥齐长城遗址在山东省社会发展及经济文化

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山东省齐长城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

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决策

部署，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提升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

整体水平。

坚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长城的总体要求，贯彻“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落实《长城保护条例》“科学规划、

原状保护”原则和“整体保护，分段管理”要求，科学统筹规划

齐长城遗址管理、保护、展示、宣传教育、参观游览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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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措施，建立、健全长城保护规划体系，以保护齐长城

遗址为主线，突出齐长城“中国现存最古老长城”的独特地位，

弘扬长城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第三条 编制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年修订）；

《长城保护条例》（2006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

42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17号）；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发

〔2018〕54号）；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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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号）；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1〕41号）；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厅字〔2021〕3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文物发

〔2003〕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发

〔2023〕38号）；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2019—2035年）。

二、国际公约、宪章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7年）；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古迹、建筑群及遗址记录工作原则》（1996年）。

三、行业标准、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04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04年）；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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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

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1991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2012年）；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年）；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2006年）；

《长城执法巡查办法》（2016年）；

《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2016年）；

《长城维修工程施工规程》（2021年）。

四、地方性法规与文件

《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2026年修订）；

《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2022年）；

《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9年11

月）；

《关于加强齐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

〔2016〕29号）；

《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25年）》；

《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

《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保护规划》；

《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并调整公布其他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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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鲁文发〔2013〕346号）。

五、其他相关文件及主要资料

《关于山东省长城认定的批复》（文物保函〔2012〕949

号）；

《关于省级长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的函》（办保

函〔2017〕569号）；

《国家文物局关于山东省齐长城遗址保护规划的批复》

（文物保函〔2024〕1231号）；

《长城资源调查手册》《齐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报告》《齐

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齐长城志》《齐长城专题调查报告》

以及齐长城遗址沿线的各地市相关规划、有关齐长城遗址的

其他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第四条 规划性质

本规划是省级长城保护规划，为齐长城遗址保护专项规

划，是《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的下位规划，是山东省齐长城

遗址重要点段保护规划编制的指导性文件。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包括国家文物局认定公布的齐长城遗址本

体分布范围及其周边环境相关区域，涉及山东省济南市、泰

安市、淄博市、潍坊市、临沂市、日照市、青岛市等7市17

县（市、区）区域，规划面积约769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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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13年，2023—2035年。

近期（2023—2025年）；

中期（2026—2030年）；

远期（203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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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源概况

第七条 长城总体概况

长城是我国公元前 7 世纪（春秋战国）至公元 17 世纪

（明代）历经多次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分布范围涉及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

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计 15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约 404个旗县区），历代总长度累计 2.1万

余公里，现已认定的长城（不可移动部分）共计 4.3万余处。

第八条 齐长城遗址概况

齐长城借助泰沂山脉地形、地势之利，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巧妙将关、烽火台、堡等建筑与山水地形结合在一起，

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是齐鲁大地最为宏大的人工防御工事，

对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周边的诸侯国产生了显著影响。齐长城

现主要以遗址形态存在。

一、分布情况

根据《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齐长城专题调查报告》，

齐长城遗址西起济南长清区孝里街道广里村，东至青岛黄岛

区东于家河庄入海，途经山东境内 7市 17个县（市、区），

包括济南市长清区、历城区、章丘区、莱芜区，泰安市岱岳

区、泰山区、肥城市，淄博市博山区、淄川区、沂源县，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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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临朐县、安丘市、诸城市，临沂市沂水县，日照市莒县、

五莲县，青岛市黄岛区。

二、类型及要素特征

齐长城遗址包括长城本体和附属设施两大类，长城本体

包括长城墙体和天然险两类，长城墙体可分为土墙、石墙、

壕堑、消失的长城四种要素，天然险只见山险一种要素；附

属设施可分为烽火台和关两种要素。平原地区以夯筑土墙为

主，间有壕堑；丘陵地带多为土石混合堆筑和石包土墙；山

区则以石包土墙和石块堆砌较为常见，并充分利用难以攀缘

的陡峭绝壁，作为长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土墙主要分布于济南长清区、潍坊诸城市和青岛黄岛区

等地势平缓区域；石墙主要分布于济南长清区、历城区、章

丘区、莱芜区，泰安肥城市，淄博博山区、淄川区、沂源县，

潍坊临朐县、安丘市，临沂沂水县，日照莒县、五莲县等山

岭地带；山险主要分布于济南长清区、历城区、章丘区、莱

芜区，淄博博山区、淄川区、沂源县，潍坊临朐县，日照五

莲县，青岛黄岛区等自然峭壁处。

（一）长城墙体

1.土墙

多在平川或低洼地。用土夯筑而成，分多层夯打，墙体

坚固结实。底部宽度通常在 18～28 米。筑墙材料为取自当

地的黄土、黄粘土、沙土、砂砾土等。

2.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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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于山坡和山顶，有单面和双面垒砌之分。单面垒砌

墙体多利用山岭自然地势。在外侧陡崖处砌筑石墙，内侧填

塞土石，形成坚固的墙体；墙体外侧陡高，内侧与山体相连，

有利于防守。双面墙体多依山修筑，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

或两侧垒砌石块内部填碎石或土石，宽度多在 5～12米。筑

墙材料为就近开采的块石、条石、片石。

3.壕堑

现仅存岚峪西北壕堑，为齐长城遗址沿线唯一能够确定

的一段壕堑。总长 1321米，现存 809米，口宽 12～50米、

底宽 5～6米、深 7～13米。沟壁较陡直，底部不平。

4.消失的长城

地表无遗存、经考古工作确认地下也无遗存的墙体段落；

地表无遗存、尚未开展考古工作或者经过考古工作尚不能确

认的墙体段落。

（二）天然险

天然险主要是山险，利用自然峭壁与长城墙体共同构成

防御体系，峭壁两端较缓的部位用石块进行增补，以便与人

工墙体紧密整合，确保墙体的连贯性和防御性能。分为利用

单座山的悬崖峭壁防御和利用周边群山防御两种。

（三）烽火台

共 8处，分台式和坑式两种。台式 3处，平面多呈圆形

或椭圆形，为泥土夯筑，或外砌石墙内填土石。坑式 5处，

通常在山顶挖出直径 3～5 米方形圆角土坑，周边垒砌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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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地面的石圈。建筑材料分为土筑和石筑两种。其中，万

南烽火台、大店子烽火台为土筑，葫芦套南山烽燧、白家庄

东山烽燧、梯子山西烽燧、梯子山烽燧、小关烽燧为石筑。

（四）关

共 8处。现仅存东门关与青石关堡，其余各关均消失或

被重修。东门关平面呈长方形，现存双心券门洞，门洞宽约

2米，进深 3.3米，洞口高 2.5米，整体残高约 3米，两侧与

长城墙体相接。青石关堡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南北宽约

100米，东西长约 150米，由南关、西关、北关遗址组成。

三、齐长城遗址时代

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于战国时期，是春秋战国

时期各国所筑长城中现存遗迹较多的长城。齐长城遗址后世

多有改建、使用，但仍以春秋战国遗迹为主要遗存。青石关

段长城原认定为齐长城复线，后经确认为晚期长城。

第九条 齐长城历史沿革

学术界对齐长城始筑年代尚有不同意见，《齐长城资源

调查报告》中认为，齐长城始建于齐桓公时期，且此后历代

国君，包括齐灵公、齐威王、齐宣公时期，应有增筑和修补

长城的行为，最迟至齐宣公时期，已完全连接成线。

秦始皇三十二年，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齐长城遭

破坏。

唐末黄巢起义，宋金时期李全抗金、抗蒙均曾依托齐长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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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作为军事屏障。

明嘉靖四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六年，重修穆陵关。

清咸丰年间捻军进入山东，章丘、莱芜军民为防御捻军，

对长城岭段（锦阳关、东门关、鲁地北山段）长城进行重修；

博山军民在青石关专门修筑了防御捻军的青石关长城；博山

冯八峪段齐长城遗址外侧也有晚期修筑的墙体，推测与防御

捻军有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曾依托齐长城发动唐王山、马

鞍山、小关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莱芜战役、临朐战役、南麻

战役中曾以齐长城作为防御工事。

第十条 齐长城遗址环境概况

齐长城遗址由西向东横跨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其所处位

置的环境情况基本上代表了山东省整体的环境风貌。

一、地形、地貌

山东省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

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

形大势。泰山雄踞中部，主峰海拔 1532.7米，为全省最高点。

黄河三角洲一般海拔 2～10米，为全省陆地最低处。境内地

貌复杂，大体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山前

平原、黄河冲积扇、黄河平原、黄河三角洲 9个基本地貌类

型。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5.5%，丘陵占 13.2%，平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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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洼地占 4.1%，湖沼平原占 4.4%，其他占 7.8%。境内

主要山脉，集中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和胶东丘陵区。属鲁中

南山丘区者，主要由片麻岩、花岗片麻岩组成；属胶东丘陵

区者，由花岗岩组成。绝对高度在 700米以上、面积 150平

方公里以上的有泰山、蒙山、崂山、鲁山、沂山、徂徕山、

昆嵛山、艾山、牙山、大泽山等。

二、水文、湖泊

山东省水系发达，自然河流的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0.7

公里以上。干流长 1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500多条，其中在

山东入海的有 300多条。这些河流分属于淮河流域、黄河流

域、海河流域、小清河流域和胶东水系，较重要的有黄河、

徒骇河、马颊河、沂河、沭河、大汶河、小清河、胶莱河、

潍河、大沽河、五龙河、大沽夹河、泗河、万福河、洙赵新

河等。

湖泊集中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南平原之间的鲁

西湖带。以济宁为中心，分为两大湖群，以南为南四湖，以

北为北五湖。南四湖包括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

四湖相连，南北长 122.6 公里，东西宽 5～22.8 公里，总面

积 1266平方公里，为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南四湖容纳鲁、

苏、豫、皖 4 省 8 个地区的汇水，入湖河流 40 多条，流域

面积 3.17万平方公里，加之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兼有航运、

灌溉、防洪、排涝、养殖之利。北五湖自北而南为东平湖、

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马场湖，其中以东平湖最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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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面积 627 平方公里，蓄水总量约 40 亿立方米。此外，

还有麻大湖、白云湖、青沙湖等。

三、气候、植被

山东省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降水集中，雨热同

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 11℃～14℃，全省气

温地区差异东西大于南北。全年无霜期由东北沿海向西南递

增，鲁北和胶东一般为 180天，鲁西南地区可达 220天。全

省光照资源充足，光照时数年均 2290～2890 小时，热量条

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平均年降水量一般在

550～950毫米之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季节分布很不

均衡，全年降水量有 60%～70%集中于夏季，易形成涝灾，

冬、春及晚秋易发生旱象，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齐长城沿线植物资源丰富，包括常绿针叶林植被、落叶

阔叶林植被、灌木草丛植被等，多为林木和地表作物，林木

以次生林和果林为主，地表作物以农耕作物为主。主要树种

有松、柏、槐、板栗、核桃、白杨、橡树等 12属 20余种，

草种有黄背草、结缕草等 150余种。

四、海岸、海域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大陆海岸线北自无棣县的大口河河

口，南至日照市的绣针河口，全长 3024 公里，占全国大陆

海岸线的 1/6。沿海滩涂面积约 3000平方公里，15米等深线

以内水域面积约 13300平方公里，两项合计约 16300平方公

里，为全省陆地面积的 10.4%。山东省近海海域 17万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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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占渤海和黄海总面积的 37%。近海海域中，有天然港湾

20余处，散布着 299个岛屿，总面积 147平方公里，其中最

大的是庙岛群岛中的南长山岛，面积 12平方公里。

五、相关资源

齐长城穿行在山东海拔最高的地域，是天然生态博览园

和地质地貌博物馆，沿线优质生态文旅保护类资源丰富，包

括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个、中国传统村落 63 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 14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4个、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45 项、国家级革命文物资源 4 处、国家级

森林公园 9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家、国家级地质公园 4

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7家、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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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价值研究

第十一条 长城价值

长城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具有线性特征的

军事防御体系遗产，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上万里的时空跨

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

文化景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见证，凝炼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内核。其核心价值包括承载中华民族坚韧自强民族精神

的价值、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古代

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筑遗产价值及承载人与自然融合互动的

文化景观价值等方面。

第十二条 齐长城价值

齐长城作为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

具有重要奠基和示范作用。与黄河、泰山汇聚于同一地域空

间，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地理与文化坐标。它不

仅见证了两千多年来以礼法并重、尊贤尚功、开放包容为特

征的齐鲁文化孕育发展过程，更在选址理念、取材逻辑、建

筑工艺等方面树立典范，开创了历代长城修筑的先河。其与

泰沂山脉、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山岭、森林、农田等地貌

深度融合，形成雄浑壮丽、兼具人文与自然之美的独特景观，

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突出普遍价值的关键支撑，更以其专属

的文物特征与核心价值，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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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标识。

一、奠定中国长城文化根基的源头价值

齐长城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早具备完整防御功

能的大型线性国土防御工程，为赵国、燕国等列国长城及秦、

汉、明等历代长城的修筑提供了宝贵的先导实例，在中国长

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地位。

从流传于世的各类先秦典籍到东周墓葬出土的铜器铭

刻《骉羌钟铭》，再到近年出土的战国晚期“清华简”，均可

以佐证齐长城之名存在之久远，且早已名扬于世。《骉羌钟

铭》的内容说明早在公元前 404年诸侯国已经在齐长城附近

发动重要战争。“清华简”的出现证实了早在公元前 441年济

水流域已经建成齐长城段落，且明确此处是齐国西部边境的

核心防御节点，将齐长城的文字记载与考古实证形成完整链

条，印证其作为长城文化源头的历史真实性。

二、凝练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核心价值

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齐长城是齐鲁大地开

放、包容的文化象征，对维护齐鲁大地的长期和平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齐长城沿线文化形态各具特色，齐文化、鲁

文化以及其他诸侯国文化在此相互吸收、融合共生，形成了

“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孕育了守望和平、开放

包容的齐长城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精神

雏形。

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齐长城多选址于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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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要的崇山峻岭，修筑过程需克服地形勘察、材料运输、工

艺攻坚等多重难关。古代劳动人民凭借人力开山采石、垒砌

墙体，展现出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种吃苦耐

劳、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经千年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精

神血脉，成为应对挑战、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贵公重义、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革命战争年代，齐长

城沿线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马鞍山保卫战、

黄石板坡自卫战等诸多英雄事迹在此上演，王尽美、邓恩铭

等革命先烈及无数山东儿女在齐长城脚下，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浴血奋战，用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齐长城见证了从古代卫国戍边到近代民族救亡的精

神传承，是体现山东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活载体。

因地制宜、因势变革的开拓精神。随着春秋战国末期战

乱平息，齐长城军事防御功能逐渐消退，其沿线的关隘、驿

站、市集等场所逐渐演变为齐国、鲁国互市贸易的重要口岸，

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此深度交融，推动齐国形成对外开放

格局，为山东工商业的千年发展奠定基础。这种“因时顺势、

功能转型”的开拓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务实变革

的生存智慧。

三、串联齐鲁大地历史脉络的文化价值

见证了齐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强盛。齐长城的修筑贯穿整

个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地缘政治的产物，见证了齐鲁晋越

等各诸侯国征伐争霸的重大军事事件，也是齐国经济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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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要见证。

见证了齐鲁文化的形成和繁荣。齐长城沿线关隘在和平

时期，是齐、鲁两地人民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连接着农耕

文化、商业文化与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是诸侯国之间

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齐鲁文化的精华所在，见证

了春秋战国以来海岱地区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是齐鲁文化形成繁荣发展的重要见证。

四、彰显古代防御科技水平的建筑遗产价值

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科技生产力的整体水平。齐长

城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型工程，集中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

科技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其开山采石和选址修筑充分体现了

齐国在地理、测绘、建筑、冶金、军事筑防、系统工程等领

域的卓越成就，与《管子》“因天材，就地利”的工程思想、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防御理念形成完美呼应。

开创了中国长城修筑的先河。齐长城在选址逻辑、取材

原则与建筑工艺上的实践，都开创了后世历代长城修筑的先

河，奠定了中国长城工程体系的基础。其选址充分借助泰沂

山脉地形地势之利，与山、海、河结合成有机整体，有着鲜

明的因地制宜、尊重自然的规划思想；“就地取材、因材施筑”

的取材原则的运用，被后世长城修筑广泛承袭，成为中国古

代大型工程“物尽其用”理念的典型实践；针对不同地形条件

灵活应用毛石干垒、土石混筑、山险加高、夯土筑墙等多种

修筑方法，兼顾坚固性与时效性，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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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建筑工程技艺，为后世长城的工艺发展提供了直接借

鉴。

五、承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观价值

构建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线性文化遗产生态体系。齐

长城沿线串联起众多的传统村落、规模宏大的梯田、数量丰

富的名胜古迹，并以其淳朴的山村建筑风貌、壮阔的农耕文

化景观、深厚的宗教历史文化与蜿蜒的线性长城景观相辉映，

形成了“长城本体—传统村落—农耕景观—文化遗址”四位一

体的文化景观格局。齐长城不仅是单一的建筑遗产，更是涵

盖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人文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系统，为线

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独特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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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资源构成

第十三条 齐长城遗址认定

在齐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基础上，依据国家文物局《关于

山东省长城认定的批复》（文物保函〔2012〕949号），认

定齐长城遗址构成包括 260处遗存。新发现齐长城遗址遗存

由国家文物局认定并公布后依照本规划执行。根据

2024—2025 年齐长城专题调查结果及齐长城遗址消失点段

考古情况，对 260处遗存进行了类型、编码调整。调整后长

城墙体共 201 处，其中石墙 144 处、土墙 35 处、消失的长

城 21处、壕堑 1处；天然险共 43处，均为山险；附属设施

共 16处，其中烽火台 8处、关 8处。

第十四条 齐长城遗址数量及长度

根据《长城资源要素分类、代码与图式》，齐长城遗址

遗存包括长城墙体、天然险、烽火台、关四大类，总长为 620.72

千米。

一、长城墙体

长城墙体总长度 499.80千米。按其建造材料或构筑方式

分为石墙、土墙、壕堑、消失的长城四类，其中石墙 358.18

千米、土墙 86.58 千米、壕堑 1.31 千米、消失的长城 53.73

千米。

二、天然险

天然险总长度 120.92 千米。天然险共 43处，类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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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险。

三、附属设施

（一）关

关共 8处，为济南章丘区天门关、北门关、锦阳关、黄

石关，济南莱芜区东门关，淄博博山区风门道关，临沂沂水

县穆陵关，济南莱芜区青石关关堡。

（二）烽火台

烽火台共 8处，为济南长清区万南烽火台，济南历城区

葫芦套南山烽燧、白家庄东山烽燧、梯子山西烽燧、梯子山

烽燧，潍坊临朐县小关烽燧，日照莒县大店子烽火台，青岛

黄岛区于家河烽火台。

四、新发现与修订

新发现齐长城遗址遗存由国家文物局认定后，依法核定

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大价值的，报请国务院

核定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发现齐长城相关遗存尚未被认定为齐长城遗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依据文物认定标准与

程序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根据其价值，报本级人民政府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参照本规划要求划定保护区划，

开展保护、管理、利用、研究相关工作。

国家文物局已认定的齐长城遗址遗存，经研究发现原登

记信息存在错误的，应及时通过相关程序进行修订，完成信

息修订的齐长城遗址遗存应及时更新记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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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现状评估

第一节 保存现状评估

第十五条 遗址保存状态评估

一、评估标准

按照《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对齐长城遗址的保存

程度按照较好、一般、较差、差和消失 5个级别进行评估。

表 1齐长城遗址保存现状评估标准表

评估级别
评估标准

墙体 关堡 烽火台

较好
墙基、墙体留存比
例为 3/4以上

格局基本完整，建筑大
部分保存，墙体保存
3/4以上，其他设施保
存 1/2以上

主体保存比例为 3/4以
上，主体设施保存比例
为 1/2以上

一般
墙基、墙体留存比
例为 1/4—3/4

格局不完整，建筑少量
保存，墙体保存比例为
1/4—3/4，其他设施保
存 1/4—1/2

主 体 保 存 比 例 为
1/4—3/4，主体设施保
存比例为 1/2以下

较差
墙基、墙体留存比
例为 1/4以下

格局尚可辨认，建筑无
存，墙体保存比例为
1/4以下，其他设施保
存 1/4以下

主体保存比例为 1/4以
下，主体设施无存

差
墙基、墙体仅留地
面痕迹，遗址濒临
消失

格局不清，建筑无存，
墙体濒临消失

仅存遗迹，濒临消失

消失
地表无遗存、经考古工作确认地下也无遗存的墙体段落；地表无遗存、
尚未开展考古工作或者经过考古工作尚不能确认的墙体段落。

二、评估结论

（一）长城墙体：总长 499.80千米，地面消失总长 244.29

千米，墙基、墙体留存总长 255.51千米，约占总长度的 51%，



- 23 -

总体保存程度一般。

保存“较好”的段落 63段，长度 146.69 千米，约为齐长

城墙体总长度的 29.3%。

保存“一般”的段落 83段，长度 216千米，约为齐长城墙

体总长度的 43.2%。

保存“较差”和“差”的段落 34段，长度 83.38千米，占齐

长城墙体总长度的 16.7%。

“消失”段落 21段，长度 53.73千米，约为齐长城墙体总

长度的 8.6%。

（二）天然险：总长 120.92千米，总体保存程度较好。

保存“较好”的段落 41 段，长度 116.47 千米，约为齐长

城天然险总长度的 96%。

保存“一般”的段落 2段，长度 4.45千米，约为齐长城天

然险总长度的 4%。

（三）附属设施

1.关：总体保存程度差。保存“差”的关 6 处，占总量的

75%，保存“一般”的关 2处，占总量的 25%。

2.烽火台：总体保存程度较好。保存“较好”的烽火台 6

处，占总量的 75%，保存“较差”的烽火台 1处，占总量的 12.5%，

保存“差”的烽火台 1处，占总量的 12.5%。

三、保存状态分析

（一）长城墙体

土墙整体保存程度较好。保存“较好”与“一般”的段落合



- 24 -

计 30段，长度 68.88千米，占土墙总长度的 79.5%；保存“较

差”和“消失”的段落合计 5段，长度 17.70千米，占土墙总长

度的 20.5%。

石墙整体保存程度较好。保存“较好”与“一般”的段落合

计 115段，长度 292.49千米，占石墙总长度的 81%；保存“较

差”“差”和“消失”的段落合计 29 段，长度 65.69 千米，占石

墙总长度的 19%。

仅有的 1段壕堑，保存程度一般，留存比例为 63%。

消失的长城合计 21段，长度 53.73千米。

（二）天然险

山险保存程度最好。保存“较好”的段落长度占比超过

96%。

（三）附属设施

1.关

关分为石筑、其他 2种类型。其中：

石筑类型关保存程度较好。保存“较好”的关占比为 100%。

其他类型关保存程度差。保存“差”的关占比为 100%。

2.烽火台

烽火台分为土筑和石筑 2种类型。其中：

石筑烽火台保存程度较好。保存程度“较好”的烽火台占

比为 100%。

土筑烽火台保存程度较差。保存程度“较好”的烽火台占

比约为 33%；保存程度“较差”和“差”的烽火台占比约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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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环境现状评估

齐长城遗址沿线地形地貌，山地、丘陵、平原各类型相

互交错，整体环境保护情况较好。

位于农村和郊野地区，存在水土流失、风蚀、植物生长

等不利因素；位于城镇建成区，存在建设活动、生产活动、

周边不协调的建筑遮挡视线等不利因素。位于海拔较高、地

势险要山地的齐长城遗址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不大，部分

地区因开山采石、基础设施建设遭到破坏；位于丘陵的齐长

城遗址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宏观上变化不大，微地形因农田整

修、道路建设而有局部地势与坡度增减，植被也以农田和乔

灌混交林木为主；位于平原的齐长城遗址周边自然地理环境

变化较大，因农田耕作、水库修建、村镇建设有大的地貌平

整与环境改造。

国道 G220、高速公路 G35、京沪铁路等道路的修建，对

齐长城环境风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齐长城遗址沿线（自东向西）途经 C5、C6、C9、C13

四处地质灾害易发区（低）；B13、B18 两处地质灾害易发

区（中）；A9、B11、A22、A28四处地质灾害易发区（高）。

第十七条 真实性评估

齐长城遗址的总体真实性较好。自修建以来，齐长城遗

址虽受到了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但绝大部分仍以遗址形式

长期留存下来。基本保持了始建时的走向，墙体、烽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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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壕堑基本保持了始建时的位置。外形、设计和材料方面，

现存各实物遗存能够真实地反映始建时的类型、做法、形式、

设计、材料等方面的信息，可以真实地体现长城作为完整防

御体系所承担的各种功能。周边环境得到真实地保存，除少

量段落受到城镇建成环境以及村庄建设影响外，大多数仍处

于山地、丘陵或郊野平原环境之中，能够体现齐长城始建时

的背景环境特征。

第十八条 完整性评估

齐长城遗址的总体完整性较好。齐长城在失去原有功能

后，大多数段落以遗址形态留存至今。全线长城墙体共 201

处，可识别墙体 180段，可识别段落长度 446.07千米，占总

长度 72%；43段天然险基本保持原有地形地貌，完整性较好；

8处关，可识别 2处，占关总量 25%；8处烽火台均可识别，

占烽火台总量 100%。作为一个防御系统，现存遗产类型包

括墙体（包括土墙、石墙、山险）、关、烽火台、壕堑，与

始建时齐长城要素基本相符，规模与分布区域基本一致，能

够完整地体现齐长城作为防御设施的要素特征。

第十九条 破坏因素

一、自然破坏

（一）风蚀

受风沙吹蚀作用的影响，墙体由于缺乏植物或地形的保

护、自身强度降低，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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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水冲蚀

因雨水的冲刷、渗透、侵蚀导致墙体松软、垮塌，以及

严重的水土流失。

（三）乔木生长

乔木根系直接作用于墙体导致土墙墙体夯筑层被破坏，

石墙出现偏移、松动、鼓胀、歪闪、失稳、塌落等现象。

（四）地质及气象灾害

危岩、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地震、暴雨等造成山

体滑坡、墙体崩塌。

二、人为破坏

（一）旅游开发

景区内部道路迂回、多处穿过墙体造成墙体被截断、占

压。在墙体遗址上重建城墙，使墙体遗址被占压，墙体原始

特征被误导。

（二）城镇建设

村庄、城镇扩建侵占墙体，在城墙所在山体建立采石场，

破坏墙体所在山体。

（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厂房、风力发电机组、高压线塔、信号塔等紧挨或直接

搭建在墙体上，致使墙体被占压。横穿墙体修建水库、水渠，

或在墙体上修建蓄水池，占压、截断墙体。国道 104、国道

220、京沪高铁、济菏高速、相关县道等过境道路横穿长城

墙体，致使墙体被截断、占压。

http://search.china.alibaba.com/wiki/k-%C4%E0%CA%AF%C1%F7_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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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生产生活

在土墙墙体顶面开垦农田、墙体侧面取土培田、在石墙

上取石修围堰、建民房、建牛羊圈、拆墙捉蝎，导致墙体失

稳、损毁、消失。土墙墙体顶面人工种植马尾松等苗圃性树

木破坏墙体夯筑层。乡间机耕路、生产路、村民登山砍伐及

放牧的小道穿过墙体或直接使用墙体，导致墙体被截断、占

压，墙体凹陷下沉、形成切面，墙体松动、存在滑坡、塌落

隐患。

（五）盗掘

因将烽火台误认为墓葬，盗墓者多次挖掘产生盗洞，盗

洞未填平夯实，常年积水。

（六）战争破坏

历史上在齐长城沿线发生的战争对齐长城造成毁坏或

因战争需要而改造齐长城。

第二节 保护管理现状评估

第二十条 保护工作现状

一、保护工程

齐长城遗址保护维修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经过工程立项、

勘察设计、工程实施和监理、竣工验收等环节。其工作程序、

技术措施、实施管理等方面，总体上较好地遵循了相关规章

制度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在勘察设计阶段，为保证工程能够客观反映齐长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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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信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必要的前期专项调查、考

古勘探，明确了相关点段的形制、构造、材料及病害情况。

工程施工过程中，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监

理，全程监督工程实施。

（一）工程现状

2011年 7月至 2023年 9月，25项齐长城遗址保护维修

方案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先后完成了 29 段齐长城遗址墙

体保护修缮施工。其中土墙 12段、石墙 16段、消失的长城

1段。

（二）修缮工程评估

1.评估分级

修缮工程评估主要从修缮墙体砌筑状况、是否存在坍塌

现象、边界是否清晰、人为干预程度、施工工艺及材料、消

除病害效果等几方面进行评估。评估结论分为Ⅰ级、Ⅱ级、Ⅲ

级三个等级。

Ⅰ级：无病害、无坍塌现象的墙体占可识别墙体长度 80%

以上，边界清晰可循，人为干预程度较小，施工工艺及材料

符合齐长城遗址风貌特征。

Ⅱ级：无病害、无坍塌现象的墙体占可识别墙体长度 60%

以上不足 80%，边界较为清晰，人为干预程度一般，施工工

艺及材料基本符合齐长城遗址风貌特征。

Ⅲ级：无病害、无坍塌现象的墙体占可识别墙体长度 60%

以下，边界模糊，人为干预程度较大，施工工艺及材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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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齐长城遗址风貌特征。

2.评估结论

Ⅰ级：9处。包括东门关段长城、鲁地北山段长城、孙家

夼北山段长城、石河头北山段长城、穆陵关段长城（穆陵关

支线）、青石关段长城（复线）、青石关村东山段长城（复

线）、邹家沟东山段长城、徐山段长城。

Ⅱ级：15处。包括广里村北长城、锦阳关段长城、风门

道关段长城、核桃崮段长城、桲根腿东岭段长城、大店子西

长城岭、前长城岭东岭段长城、张榜沟北岭段长城、史家夼

东山段长城、山周村西山段长城、王家墩子段长城、月季山

段长城、峰台顶段长城、苗家南山段长城、响水崖子南山段

长城。

Ⅲ级：5 处。包括两平村段长城、城顶山段长城、城子

段长城、三太山段长城、背儿山段长城。

二、安全监测

2022年建立齐长城遗址省、市、县三级视频监控监管平

台，通过音视频、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对齐长城遗址进行远

程、集中、实时监控和高效巡查监管。同时使用遥感图斑对

照，对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内建设活动进行监测。

现有监测监管平台基本满足齐长城遗址的保护要求。但

是随着周边建设活动的频繁开展，后期需进一步结合遥感图

斑、无人机等监测手段对监测系统进行升级。

三、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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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灾害类型及影响

影响齐长城遗址安全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山体崩塌、危岩、

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地震、暴雨等。这些灾害容易造

成齐长城遗址缺损、消失，给游人和附近居民带来生命财产

的损失。

（二）防灾工作现状

山东省已经制定并公布了《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21—2025年）》，部分市（县）也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或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齐长城遗址防灾减灾工作主要根据相关文件和《长城保

护条例》《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执行。

第二十一条 管理工作现状

一、管理能力现状

（一）管理体系

齐长城遗址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齐长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监

督管理。穿越森林公园、景区、林场等的墙体段落，由所在

森林公园、景区、林场等管理使用；没有具体管理使用单位

的墙体段落，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配合。

（二）保护级别

除小关烽燧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外，本规划确定的构

http://search.china.alibaba.com/wiki/k-%C4%E0%CA%AF%C1%F7_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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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由在编人员和聘请人员两部分组成。在编人员

主要集中于具有文物保护职能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聘请

人员主要为长城保护员。齐长城遗址全线设置齐长城巡护公

益性岗位，聘请 860名齐长城保护员专门负责看管，但存在

公益性岗位合同到期、公益岗人员不符合看护要求等问题。

（四）保护标识

设置文物保护标志碑 100余块，安装公告公示牌 100余

处，埋设保护界桩 3900 余处。未开放点段、地表消失点段

大多数未设立保护标志，已设立的保护标志也有部分残破损

毁或被植被掩盖，且保护说明较为简单。部分点段设立保护

标志碑，但已有保护标志牌未能够全部按照国家文物局标准

要求设置，存在名称、分段、体量、形制等不规范问题。

（五）保护档案

建立了保护档案，但保护档案存在着内容不完善、更新

不及时的问题。

（六）管理机构

现有管理机构 17 个：长清区文化和旅游局、肥城市文

化和旅游局、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文化和生态旅游发

展服务中心、章丘区文化和旅游局、莱芜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淄川区文化和旅游局、临朐县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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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安丘

市文化和旅游局、莒县文化和旅游局、五莲县文化和旅游局、

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黄岛区文化和旅游局。

（七）管理法律法规

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以及专门

针对长城保护的国家级专项法规《长城保护条例》、省级专

项法规《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2022年，山东省人大公

布实施省级专项法规《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为全国首

部专门保护早期长城的地方性法规。

二、保护区划现状

1999 年，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以莱政发〔1999〕79

号文件公布了齐长城遗址莱芜段的保护区划。但已划定的保

护区划未能充分考虑齐长城遗址构成类型和地形地貌的特

点，保护区划分级不统一，缺少有针对性的管理规定。

2009年 1月 6日，山东省文物局下发《关于淄博市文物

局就划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工作有关问题请示的

答复》，对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的划定提出了初步的指导意

见。

2013年，山东省文物局在《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调整公布其他省级以上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鲁文发

〔2013〕346号）中明确了齐长城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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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带：

保护范围：坡地和平地部分以长城本体两侧外缘线各向

外 200米为保护范围，山岭部分以山脊两侧的谷底线或坡脚

线为保护范围，谷底线或坡脚线至长城墙体外缘的距离不足

700米的按 700米划定｡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缘向外 500米｡

第二十二条 建设影响现状

涉建项目审批是齐长城遗址管理的重要内容。自 2009

年 1月至 2025年 12月，涉及齐长城遗址已获审批的建设项

目共计 27 项，分为居民生产生活、城镇建设、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四大类。居民生产生活方面主要

指村庄建设；城镇建设方面包括房屋建设、厂矿建设；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天然气管网工程、高速公路、铁路、

国道、省道、高压输电工程、输油管道、地铁建设等内容；

生态保护修复建设方面包括生态修复工程等内容。

部分建设活动穿过或跨越齐长城遗址，没有及时得到有

效控制，对齐长城遗址安全及历史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第二十三条 土地利用现状

规划范围内的用地主要有耕地、园地、林地、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

业用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

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特殊用地，以耕地、园地、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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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第三节 展示利用现状评估

第二十四条 展示利用方式

齐长城遗址没有独立的开放景区，部分穿越景区或森林

公园的土墙、石墙、山险结合所在景区或森林公园进行展示，

共计 20段，总长度为 55.89千米，占齐长城遗址墙体总长度

的比例为 8.73%。其中，土墙 2段，6.06千米，占展示段落

总长度 10.84%；石墙 13段，36.48千米，占展示段落总长度

65.27%；山险 5段，13.35千米，占展示段落总长度 23.89%。

第二十五条 展示利用设施

结合景区、森林公园展示的墙体段落的展示利用设施建

设由所在景区、森林公园统一安排。其他墙体段落一般无任

何展示利用设施。

第四节 考古研究现状评估

第二十六条 文物考古、调查工作

一、齐长城遗址考古调查

20世纪 50年代，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齐长城进行

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调查。1954年，山东博物馆对齐长城部分

区段进行调查。1973年，山东博物馆组织齐长城沿线各县（市、

区）对齐长城进行调查。1987 年至 1997年间，张华松持续

对齐长城进行调查。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对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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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齐长城进行重点考察。1996年至 1997 年，泰安路宗

元等五位退休老干部对齐长城进行了全线徒步调查。

2008年 12月至 2010年 6月，山东省文物局组织齐长城

资源调查队，对齐长城全线进行了实地踏勘测绘，未进行考

古勘探和试掘。

2024年 10月至 2025年 6月，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组织开展齐长城专题调查，全面掌握齐长城遗址遗存的数量、

类型、分布和保存情况。

二、齐长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

齐长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分为基建考古勘探和文

物保护工程考古两方面。

为配合齐长城遗址维修保护方案编制和齐长城遗址保

护修缮施工，已开展完成《齐长城桲根腿段勘探报告》《齐

长城长清区起点段考古勘探报告》《齐长城—长清大寨至赵

家林东山段调查报告》等考古调查、勘探报告近 20篇。

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内的基本建设工程，有效落实了“先

考古、后出让”制度，齐长城遗址沿线各区县全部出台国有建

设用地考古前置贯彻落实文件。

第二十七条 科学研究工作

齐长城研究始于明末清初，民国年间及新中国成立后诸

多专家学者对齐长城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共出版了包

括《山东周代齐国长城》《齐长城志》《齐长城资源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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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数十本（篇）著作和学术论文。

第五节 评估结论

第二十八条 保存主要问题

齐长城遗址受到风蚀、雨水冲蚀、乔木生长，以及城镇

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产生活等因素破坏，各段

墙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齐长城遗址分布范围及周边区

域，存在一定数量的道路、建筑、农垦地，对齐长城遗址本

体以及背景环境构成了一定破坏。

齐长城遗址沿线保留了较好的原生自然生态环境，但大

规模的城乡建设、矿山开采、农田开垦，对周边环境仍存在

较大影响。

第二十九条 保护管理主要问题

一、保护工作

已实施的齐长城遗址保护维修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齐长城遗址的保存状态，有效保护了齐长城遗址的真实性、

完整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遗存和信息，

有效改善了齐长城遗址保护状况和环境。但因历史的局限性

及保护认识的不同，两平村段长城、背儿山段长城保护修缮

工程存在过度修缮展示的问题，对齐长城遗址的真实性造成

一定影响。

二、管理工作

保护区划针对性不强，缺少相应的管控要求；部分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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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必要的标识牌，齐长城遗址的文物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

社会效益发挥不够；各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构成不统一，未

能充分涵盖齐长城遗址保护所需的专业要求；文物保护单位

记录档案更新不及时。

第三十条 展示利用主要问题

利用形式单一，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程度不高，文旅融合

发展水平亟待提升；缺少深度挖掘阐释，齐长城遗址的文化

内涵不能充分体现；部分段落可达性差，进行全面展示的难

度较大；部分景区存在造景观类长城的行为；齐长城遗址周

边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仍不健全，缺少必要的指示、解

说系统。

第三十一条 考古研究主要问题

一、文物考古、调查工作

已经完成的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基本符合申报程序

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对齐长城遗址走向、烽火

台与关的分布有了基本了解；大致理清了齐长城西端墙体宽

度、走向、夯筑技术等问题。

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和解剖工作，对各段长城

结构、始筑年代、历代补筑情况缺乏了解；对地表消失地段

长城的具体走向、残存状态及古济水位置不清楚。

二、科学研究工作

自明末清初以来，学界对齐长城研究，多依靠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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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推断。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齐长城构筑背景、始筑年代、

墙体走向等问题，但未形成广泛共识，需要新的考古资料和

进一步研究。对遗址现存病害分析及治理方法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保护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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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规划目标与任务

第三十二条 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落实《长城保护条例》《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要求，

有序推进齐长城遗址保护、利用、管理、研究工作开展，最

大限度维护齐长城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风貌，全面

提升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水平，实现齐长城遗址永续保护和

齐长城精神的传承弘扬，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与齐长城遗址保

护的良性互动。

二、分期目标任务

（一）近期目标（2023—2025年）

落实齐长城遗址保护属地管理责任，明确齐长城遗址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保护职责。建立健

全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机制，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管

控指标、保护举措，落实《长城保护条例》关于“整体保护、

分段管理”的总体要求。

实施齐长城遗址抢险加固项目，最大限度消除危害文物

本体稳定的病害，尽可能使齐长城“延年益寿”。

开展齐长城遗址保护、展示、监测等技术研究，建立健

全齐长城遗址监测体系。

强化齐长城遗址保护执法督察巡查，严格责任追究。

加强齐长城考古调查和基础研究，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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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长城研究成果，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建立齐长城遗址省级重要点段清单、辟为参观游览区潜

力点段清单。

鼓励、支持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团体

发挥自身优势，参与齐长城保护研究工作。

（二）中期目标（2026—2030年）

推动齐长城遗址保护纳入所在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将长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实施严格管理。

制定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定头崖西山长城保护规划。

实施定头崖西山长城保护维修项目，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并

重点推进一批齐长城遗址保护展示示范项目。

提升齐长城相关博物馆、陈列馆展陈水平，建设齐长城

重要点段展示标识系统。

建设 3至 5个文物保护好、环境治理好、展示阐释好、

服务水平好的齐长城参观游览场所，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强化齐长城遗址日常养护，及时消除人为因素可能造成

的安全隐患，推动齐长城遗址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不断拓宽齐长城遗址保护经费渠道，鼓励运用社会资本

通过设立齐长城遗址保护公益基金等方式参与齐长城遗址

保护与展示。

（三）远期目标（2031—2035年）

齐长城遗址全线实现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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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齐长城文化遗产廊道，使齐长城遗址成为山东省文化长

廊、生态长廊、景观长廊。

完善社会参与齐长城遗址保护相关政策与措施，提升全

社会的齐长城遗址保护意识和保护理念，形成全社会保护自

觉。

充分发挥齐长城在开展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齐鲁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独特

作用。

第三十三条 规划原则

一、价值优先，整体保护

明确齐长城遗址的价值特征，对齐长城遗址及周边环境

进行整体保护。突出保护的同时，正确处理齐长城遗址、环

境保护和城乡建设、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预防为主，原状保护

坚持预防为主、原状保护原则，妥善保护各时代遗迹，

避免不当干预，不得重建或借保护名义“新建”长城，真实、

完整地保存长城承载的各类历史信息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

貌。

三、因地制宜，分类保护

在整体、系统保护框架下，把握轻重缓急，合理遴选重

要点段，以重要点段作为制定保护措施、确定管理体系和展

示利用要求的主要对象，并确保取得保护、管理和利用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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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为齐长城遗址整体和长期的保护、建立有效的管理

体系奠定基础。

四、注重衔接，属地管理

在同级规划层面，与城乡建设、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

相关专项规划做好衔接，确保齐长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体系

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统筹考虑齐长城遗址保护与当地发展需

求，正确处理好齐长城遗址保护和沿线农业发展、城乡建设

的关系，促进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协调发展。

五、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利用，开放展示宜采用

多主题、多种形式，提倡专业与科普性相结合，将文化遗产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第三十四条 重点任务

一、管理工作任务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责任清单。

完善“四有”工作，提升保护级别，更新记录档案，健全保护

标识。加强文物保护工程和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

项目监督管理，维护齐长城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发挥齐长

城保护员作用，加大巡查力度。发挥省市县三级视频监控监

管平台作用，加强安全监管，建立有针对性的防灾监测系统

和防灾应急预案。开展专项培训，强化专家咨询，加强保护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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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工作任务

探索建立省级、设区的市级、重要点段保护规划框架体

系；强化系统性保护，针对不同保存状态的齐长城遗址本体，

分别实施抢救性保护、修缮保护、预防性保护工程，最大限

度消除人为破坏因素、缓解自然威胁因素；针对不同类别的

齐长城遗址本体，分别制定保护对策，做到分类保护、科学

施策。

三、展示工作任务

结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发挥齐长城遗

址保护传承、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等功能，制定

齐长城遗址展示标识规范；规范齐长城遗址辟为参观游览区

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管理。

四、研究工作任务

全面加强文物科技创新，提升考古工作能力和科技考古

水平。深化开展齐长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为实证齐长城构

筑背景、始筑年代提供依据；加强对齐长城遗址现存病害分

析及保护对策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及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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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保护区划

第三十五条 区划策略

一、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二）《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

记录档案和保护管理机构工作规范》第二章的要求。

（四）《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五）齐长城遗址沿线各县（市、区）已划定的保护区

划。

（六）已经取得的考古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

二、原则

（一）确保齐长城遗址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和保护空间，

使其免遭破坏；保证齐长城遗址及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

性得到体现。

（二）尽可能满足齐长城文化景观的完整性要求，尽可

能保障齐长城防御体系构成的视线通廊及其与环境的依存

关系。

（三）依据齐长城遗址文物本体，结合其赋存环境和分

布状态，同时考虑到管理要求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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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保保护区划的划定具有可操作性，充分考虑所

在区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建筑、道路、河流的边界线，以明显

地标地物及地形变化等划定边界，便于确认和识别。

三、分类与说明

保护区划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

分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与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区划划定

外扩距离为水平投影距离，齐长城遗址线位为国家文物局认

定备案的齐长城遗址分布位置。

四、调整

经划定的齐长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经法

定程序不得擅自调整。因重大公共利益、优化齐长城遗址保

护区划需要或者保护情况发生显著变化而需要进行调整的，

应当按照划定要求，履行专家评估、论证、征求意见等程序，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重新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保护范围

一、原则要求

（一）已明确齐长城遗址边界的长城墙体，保护范围原

则上以墙体边界为基线向两侧各扩不少于 50米为界。

（二）已开展考古工作探明完全消失的齐长城遗址，连

续消失长度小于 500米时保护范围原则上以齐长城遗址线位

为基线向两侧各扩不少于 50 米为界，连续消失长度大于等

于 500米时可不划定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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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明确齐长城遗址边界的长城墙体，保护范围原

则上以齐长城遗址线位为基线向两侧各扩不少于 100米为界。

后续经考古工作明确齐长城遗址墙体边界的，可参照（一）

（二）细化调整保护范围。

（四）依附于墙体的附属设施保护范围原则上与长城墙

体保护范围一致，独立于长城墙体之外的附属设施保护范围

原则上以附属设施边界为基线向四周各外扩不少于 50 米作

为边界。

二、综合考虑因素

（一）位于陡崖上的齐长城遗址长城墙体（含石墙、土

墙）及天然险（山险），齐长城遗址保护范围原则上应以崖

底为边界。

（二）位于开发建设活动压力明显的建成区的，齐长城

遗址保护范围的划定应统筹考虑文物保护需求和日常管理

可操作性。

三、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一）禁止活动

1.禁止在齐长城上从事下列活动：

（1）取土、取石、取砖、开沟、挖渠；

（2）种植、养殖、放牧；

（3）攀岩、刻划、涂污、野营、野炊；

（4）依托齐长城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5）架设、安装与齐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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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展示可能损坏齐长城的器具；

（7）有组织地在未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齐长城点段举行

活动；

（8）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2.禁止在齐长城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1）开山、开矿、采石、挖砂、建造坟墓或者擅自进

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2）倾倒或者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性、

放射性物品；

（3）堆放固体废物、排放污染物；

（4）挪动、损毁、刻划、涂污齐长城保护标识或者保

护设施；

（5）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二）建设工程

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

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保护范

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

证齐长城遗址安全，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并报山东省人民

政府批准。

第三十七条 建设控制地带

一、原则要求

（一）位于城镇建成区的，以城镇开发边界为基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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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考虑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居住用地等建成区分布

情况，建设控制地带原则上以保护范围边界外扩不少于 100

米为边界。

（二）位于农村和郊野地区的，在保护历史文化景观的

前提下，建设控制地带原则上以保护范围边界外扩不少于

500米作为边界。该地区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居住

用地等建设用地内的建成区原则上按照不少于 100米，不大

于 500米区间内综合考虑划定。

（三）已开展考古工作探明完全消失的齐长城遗址，连

续消失长度大于等于 500米时仅划定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一

类建设控制地带原则上以齐长城遗址线位为基线向两侧各

扩不少于 50米为界。

二、综合考虑因素

（一）位于山脊或崖顶的，长城墙体建设控制地带原则

上应以相邻山体的山脊、崖顶或谷底、坡底、崖底为边界。

（二）位于开发建设活动压力明显的建成区的，齐长城

遗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应统筹考虑完整性、协调性与可行

性。

三、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一）禁止活动

不得建设污染长城本体及其历史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

可能影响本体安全及历史环境的活动，对已存在的污染设施，

应限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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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工程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不得破坏长城的历史风

貌，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

条例》的规定依法报审。

（三）土地储备

建设控制地带内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进行土地出

让或者划拨前应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单位完成核查、评估和

治理，重点做好先期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四）建设控制要求

建设项目在实施前应严格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并将其对

文物的影响降至最低。

凡位于城镇建成区的建设项目，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内新

建及改建建筑物总高原则上不高于 6米，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内新建及改建建筑物总高原则上不高于 24米。

凡位于农村和郊野地区的建设项目，一类建设控制地带

内新建及改建建筑物总高原则上不高于 6米；二类建设控制

地带内新建及改建建筑物总高原则上不高于 18米。

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建设的电网、铁塔等市政基础设施

类构筑物，可依据安全及项目建设需求酌情放宽总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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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管理规划

第三十八条 管理规划策略

一、坚持依法保护管理，完善齐长城遗址保护法律法规

体系，细化配套实施细则，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与违法惩戒标

准。

二、坚持系统保护管理，健全“五级协同+跨部门联动”

管理架构，明确管理机构职能、协商机制、人员配置及规章

制度。

三、坚持日常管理维护，建立完善的日常监测、信息存

档与动态更新制度。

四、坚持多元公众参与，构建“专业保护+社会监督+全

民共建”模式，强化文物保护工作宣传教育与激励引导。

第三十九条 管理目标

一、全面排查并消除齐长城遗址安全隐患，确保遗址本

体安全和永续传承利用。

二、健全齐长城遗址管理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推动建

立并完善保护协调机制。

三、制定科学、合理、高效、严密的规章制度，严格执

行文物保护工作报批与行政审批流程，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

四、挖掘齐长城价值，规范齐长城遗址利用行为，引导

全社会依法依规有效利用齐长城。



- 52 -

五、强化依法行政与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巡查与文物执

法队伍建设，加强齐长城遗址的执法巡查，筑牢安全防线。

六、建立标准化文物保护档案管理体系，强化齐长城遗

址相关文物档案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应用，为管理决策提

供数据支撑。

第四十条 管理机构与管理责任

一、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管理

使用者直接责任，建立省、市、县（市、区）、乡（镇、街

道）、村或使用者五级协同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责任与任务

要求。

二、齐长城遗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齐长城遗址保护工作，将齐长城遗址保护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完善综合协调机制，

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将齐长城遗址保护所需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三、齐长城遗址位于县（市、区）行政区域边界的，毗

邻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沟通协作机

制，落实管理责任，共同做好齐长城遗址保护工作。

四、齐长城遗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齐长城遗址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发展

改革、教育、公安、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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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齐长城遗址保护的相关工

作。

五、齐长城遗址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等部门的指导下，做好齐长城遗

址保护的相关工作。

六、齐长城遗址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

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方式，组织开展齐长城遗址保护

活动。

七、齐长城遗址管理使用者对相关齐长城遗址点段保护

承担直接责任，依法落实齐长城遗址保护措施，完善日常巡

护和预防性保护措施。

第四十一条 队伍建设

一、保护管理人员

齐长城遗址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

区域内资源数量、保存现状和实际需求，确定齐长城遗址保

护机构的组织架构，合理配置人员。

齐长城遗址保护机构应加强多专业、高学历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建设能够承担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监测、展示利

用、考古研究等各类工作的保护管理人才队伍。

二、专家咨询制度

齐长城遗址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应落实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专家咨询制度，可酌情组建以

长城遗产研究领域专家为主，多学科专家、学者融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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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

在齐长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审批、相关标准规范制定、

保护展示项目方案设计、项目实施、检查验收，以及与齐长

城遗址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应将专家咨询意见

或建议，作为相关决策的依据。

三、职业培训

面向管理人员的实用性培训：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培

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负责齐长城遗址保护管

理的人员，注重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重点加强

执法培训，增强执法人员掌握运用法律制度的能力，强化执

法力度。

面向技术人员的综合性培训：推进保护维修、考古研究

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建立跨专业领域综合性培训框架，提高

技术人员的复合型技能。

跨行业跨地区经验技术交流：总结国内外同类型文物保

护管理优秀案例，开展跨地市经验交流和先进技术宣传、推

广；推动齐长城遗址保护机构与国内外文物保护、研究机构

建立合作和人才交流机制。

第四十二条 社会参与

一、齐长城保护员

建立适当、稳定的齐长城保护员队伍，确保每 1公里齐

长城遗址至少有 1名保护员，坚持每天巡护一次，发现问题

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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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文物主管部门应针对齐长城

保护员特点，开展专题培训，增强其保护技能，特别是日常

巡查和预防性保护技能。

二、志愿者及社会团体

鼓励关心、爱好齐长城的个人以志愿者身份或通过参加

相关社会团体，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自愿、无偿向社

会或者他人提供齐长城相关公益服务，相关服务不得违背社

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

安全。

志愿者或社会团体应在《长城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齐长城相关公益服务，不得擅自搬动、

搬迁散落齐长城遗址构件，不得擅自修缮齐长城遗址，避免

破坏齐长城遗址。

相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门应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对参与本地区齐长城相关社会

公益服务的志愿者或社会团体进行管理。如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行为，应立即依法依规处理。

相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门应在《长

城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志愿者或社

会团体开展齐长城相关社会公益服务等提供便利，并给予法

律知识、专业技能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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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法律法规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订）、《长城保护条例》（2006年）、《山东省文物保

护条例》（2026年修订）、《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2022

年），强化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

二、加强齐长城遗址保护执法督察巡查，严肃查处损毁、

破坏齐长城遗址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形成

有效震慑。

三、建立健全齐长城遗址保护论证决策制度、齐长城遗

址保护警示制度、齐长城遗址保护年度报告制度、齐长城遗

址保护监督检查制度、齐长城遗址保护约谈制度、齐长城遗

址保护执法巡查制度、齐长城遗址保护动态监测制度、齐长

城遗址保护投诉举报制度，制定各类灾害及紧急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和奖励与处罚制度等。

第四十四条 行政许可审批管理

一、适用范围

齐长城遗址保护范围内考古调查勘探许可、文物保护工

程审批、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审批备案、其他建设工程或者

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批和齐长城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

涉建项目的行政审批。

二、行政许可审批要求

（一）申请人有权要求国家文物局公示法律法规、规章

http://jnzwfw.sd.gov.cn/sdzw/items/lists/detail_new.do?rowguid=983b0dff-32cf-49d1-927f-bd351f42ae8b&xzqh=370100
http://jnzwfw.sd.gov.cn/sdzw/items/lists/detail_new.do?rowguid=734cb8a2-3130-490d-8c4e-ddbbf1e397e8&xzqh=3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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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行政许可格式

文书等，有权要求国家文物局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和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二）申请人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按

照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条件和国家文物局关于申请文本

的规范性要求，如实向国家文物局提交全部申请材料和反映

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申请人取得国家文物局行政许可后，应当依法从

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文物

局行政许可决定对申请人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所规

定的义务。

（四）国家文物局对申请人取得行政许可后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的活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申请人应当支持和配合，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五条 资金保障

一、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辖区内齐长城遗址保护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落实专项保护经费。从省级层面对齐长城遗址存量较大的县

（市、区）给予资金重点帮扶，建立以管理、保护和监测为

主要资金投入方向的资金保障体系。

二、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中央相关专项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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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齐长城遗址实际情况，适当加大齐长城遗址保护利用资

金扶持力度，并根据具体长城点段的文物价值，在全面评估

基础上视轻重缓急程度分期分批安排。

三、齐长城参观游览区经营性收入要优先用于齐长城遗

址保护，具体比例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齐长城遗址保护机

构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遵守财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探索建立山东省齐长城遗址保护基金会，专门用于

齐长城遗址保护。齐长城遗址保护基金的募集、使用和管理，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宣传教育

一、通过各种媒体，采取举办展览、开展知识竞赛、开

通网站平台、开辟报刊专版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

齐长城遗址的内涵和价值，深化广大民众对齐长城遗址以及

齐长城遗址保护工作的认识，提升齐长城文化品牌知名度。

二、提高保护管理的公众参与度，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力

量参与齐长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形成全社会爱护齐长城遗址、保护齐长

城遗址的良好氛围，使文物保护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

三、鼓励齐长城遗址所在地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会同

文物主管部门，制定学校利用齐长城遗址开展教育活动的政

策措施，并结合学校课程制定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学生到齐

长城遗址所在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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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本体保护规划

第四十七条 本体保护原则

一、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

所有保护工程均应不改变文物原状，加强对“原材料、原

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研究，保护齐长城遗址及其环境和它

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保护价值

载体及其环境等体现齐长城价值的各个要素的完整，保护其

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各个时代特征、具有价值的物

质遗存。

二、可逆性原则

除隐蔽性地质治理措施外，其他措施应具有可逆性。

三、最小干预原则

保护工程应以消除齐长城遗址安全隐患为限度，把对文

物的干预控制到最小。

四、针对性原则

根据保存现状、危害因素评估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保护措施。

第四十八条 工程管理要求

一、严格执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工作的规定程序，履行

管理报批手续。

二、按照《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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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长城维修工

程施工规程》，实施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与施工管理。

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执

行文物保护工程的资质管理，各项保护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均

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完成，以保证长城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不受到损害。

四、保护维修项目勘察设计阶段，勘察工作应在查清拟

实施保护维修的长城点段的形制、价值、材料特性、保存状

况、主要病害、威胁程度及发育趋势、修缮历史等方面信息

的基础上进行评估。设计工作应在勘察成果基础上根据工程

性质提出保护原则及总体技术路线，并明确具体工程做法及

工程量。

五、保护维修项目实施必须秉持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

项目设计单位应向项目施工单位和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并在

施工过程中加强技术指导、沟通交流与监督协调。项目施工

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有关内容实施，切实保

护长城遗址的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加强工程质量控制。

施工过程中如需变更或补充已批准的技术设计，应依法履行

相应程序。

六、制定各项保护工作的技术设计、实施方案，应建立

论证和审议制度，对涉及齐长城遗址保护的重大事项实行专

家咨询、科学决策的机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保护的

实施和技术方案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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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齐长城所在地文物主管部门应组织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加强对保护工程实施效果的监测和评估，梳理、总

结工程经验和教训，为提升齐长城遗址保护维修工程质量提

供科学依据。

第四十九条 本体修缮规定

一、保护工程类型

保护工程有保养维护工程、修缮工程、抢险加固工程、

地面标识、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各类保护工程的适用范围

如下：

（一）保养维护工程：针对现状保存程度较好、已实施

保护工程及已展示利用的点段实施日常性、季节性的养护。

（二）修缮工程：按照遗址保护原则，针对保存程度一

般的点段实施的保护性修缮。

（三）抢险加固工程：针对保存程度较差或差的点段，

由于时间、技术、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不能进行彻底修缮而

采取具有可逆性的临时抢险加固措施的工程。

（四）地面标识：针对保存程度较差、差和消失的长城

墙体以及山险，应增补标识，对有可能穿越长城的建设活动

和破坏长城的生产生活活动起到提示和警告作用。

（五）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根据实际保护管理需要，

为保护齐长城遗址而附加安全防护设施的工程。

二、保护措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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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病害类型、残损严重程度及五类保护工程适用范围，

可采用以下 1种及以上的保护措施进行修缮：

（一）长城墙体植物清理

保留长城墙体原有草本植被，仅对危害长城墙体稳定的

乔木或深根系灌木进行清理。

（二）土墙补夯加固

对土墙现存 50cm以上立面进行补夯加固，防止土墙切

面持续坍落。

（三）土墙培土保护

对土墙坑洞、凹陷及较小切面进行培土，防止土墙积水

坍塌。

（四）石墙补砌加固

对石墙存在的坍塌、变形、失稳等病害的部分进行补砌、

拆砌加固，对整体松散失稳的石墙进行局部拆砌。

（五）植草保护

对土墙裸露区段，补夯加固、清理灌木、培土，对回填

区域进行植草保护。

（六）农田退耕

土墙及山险被开垦为农田的，以及农田侵蚀长城墙体的

应退耕保护，或退耕后适当修补墙体。

（七）建构筑物迁移或拆除

对占压长城墙体的建构筑物（包括风貌不协调的长城景

观，如厂房、风力发电机、高压线塔、信号塔等）应适时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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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或拆除；对整体占压长城墙体的村庄、厂矿应引导其远离

长城。

（八）修补加固

对缺失部分构件、有塌落隐患的长城墙体等实施修补加

固等措施。

（九）道路、水渠调整

占压墙体的生产路、机耕路可暂时维持现状，不得拓宽；

水渠应在不影响墙体安全的前提下采用倒吸虹方式穿越，并

对拆除水渠部位进行修补；景区道路应尽量在长城消失点段

设置，不得直接穿越墙体。

（十）长城墙体清理归安

对长城墙体周边存在散落石块及墙体上石块出现松动、

倾斜、翻转等病害进行清理、归安。

第五十条 载体保护和保护性设施的工程技术要求

一、载体保护工程措施应仅限于消除威胁齐长城遗址安

全隐患的情形下小面积使用。

二、在满足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控制保护性设

施的体量和高度，弱化外观形象，尽量降低其对齐长城遗址

本体及周边环境风貌的负面影响。

三、保护性设施的选址和施工方案应在详细现场勘查基

础上确定，避让各类遗存遗迹。

四、对存在洪水冲刷、容易积水的地段应设置挡水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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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地面排水。

五、因历史原因已对齐长城遗址本体载体造成破坏的，

优先进行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工程。

第五十一条 防灾减灾规划

一、防灾减灾法规建设要求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规划纲

要》《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山东省地质环境保护条

例》，齐长城遗址沿线各县（市、区）应在本规划公布后一

年内尽快组织编制本区段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公布

实施。

二、防灾减灾措施

（一）结合日常监测建立防灾监测系统。

（二）禁止开山采石，防止水土流失，对具有安全隐患

的山体要采取危岩加固、植被恢复等措施；可能发生地质灾

害的地段安装警示牌，并做好灾害天气情况的游人警示与疏

散工作。

（三）及时预报自然灾害。坚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

建立完备的自然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加强游客安全应急演练，

科学防御突发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

（四）依据齐长城遗址所在区域的抗震设防烈度进行抗

震设防。齐长城遗址保护工程和相关设施应进行地震安全性

评估，确定抗震设防要求，满足抗震设防标准，并按要求和

标准进行施工建设。

https://www.baidu.com/s?wd=%E8%87%AA%E7%84%B6%E7%81%BE%E5%AE%B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HfkPHf1P1fYrj6vPHN-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H6zP1b4nW0LnjbkrH64nj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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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齐长城遗址两侧山体安全的勘察与监测，利

用植被固土防止水土流失。

第五十二条 安防消防规划

一、安防规划

（一）行业标准

符合《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GA27-2021）中的相关规定。

（二）技术要求

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制定行动方案，重点排查

齐长城遗址资源状况、齐长城保护员队伍建设、安全防范措

施、建章立制、涉建项目、经费保障等方面。坚持边查边改、

即知即改，建立整改台账，逐项限期整改完成。

开展技防试点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提高技术防范

能力，运用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提升齐长城遗址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的安全监管和预警能力。

在齐长城遗址重要点段安装监控设备，纳入公安“天网工

程”。对山地等特殊段落加强人防、无人机巡查。升级省、市、

县三级安全监管体系和平台。

按照文物一级风险单位的要求设计、建设和运行实施安

防系统工程。进行展示的墙体段落结合博物馆、陈列馆设置

安防系统。

二、消防规划

（一）涉及林地的消防规划应符合《森林草原防灭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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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国务院令第 822号，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和《山

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中的相关要求。

（二）位于森林等火险等级较高区域的齐长城遗址，应

将相关消防措施纳入长城所在地人民政府防火专项规划。

（三）涉及农田、村庄的消防规划应符合《农村防火规

范》（GB 50039-2010）中的相关要求。

（四）涉及城镇的消防规划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2021年修正）中的相关要求。

（五）消防设施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 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建

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消防给水

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室外给水

设计标准》（GB50013-2018）及《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

行）》中的相关要求。

第五十三条 监测规划

一、监测目标

依托现代科技，对齐长城遗址及其环境的保护、管理、

展示、利用、开放等工作实现全面监测，为齐长城遗址保护

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监测机制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省内齐长城遗址监测的总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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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齐长城遗址大数据监测的整合分析与决策。

市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收集各县（市、区）齐长城遗址

监测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按照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关

于监测信息更新要求，定期督促、审核县级文物主管部门更

新内容。

齐长城遗址沿线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作为实际

承担齐长城遗址日常管理监测的机构，具体负责各县（市、

区）境内齐长城遗址监测各项工作，包括日常巡视巡查、监

测评估、定期监测和反应性监测的组织实施以及相关数据的

采集、报送和设备维护。

三、监测内容

本体监测：对齐长城遗址的位置走向、保存程度、病害

破坏等进行监测记录和分析研判。

环境监测：对齐长城遗址环境质量、自然环境指标、景

观环境效果和环境卫生情况进行监测记录和分析研判。

管理监测：对齐长城遗址保护和安全防护措施，齐长城

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农林业活动、建设工程、旅

游服务等活动，以及其他各项保护管理工作进行监测记录和

分析研判。

展示利用监测：对齐长城遗址参观游览区的游客数量、

游客行为及游客服务管理工作进行监测记录和分析研判。

其他专项监测：对齐长城遗址重要点段，开展本体和载

体的结构稳定监测、安防消防监控等专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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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频度

日常监测：针对遗存本体及环境保护、管理、展示、利

用、开放等工作以及其他专项监测等，实施持续、不间断的

日常巡视巡查和监测，做好日常记录。

定期监测：每年对日常监测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回

顾；每 6年开展一次遥感动态监测，并对齐长城遗址保护管

理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定期监测由专职保护机构负责编

制监测报告。

反应性监测：根据威胁齐长城遗址安全或已对齐长城遗

址造成直接破坏、影响齐长城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人为或

自然事件，适时组织实施反应性监测。

五、监测保障

充分依托现代科学技术，鼓励使用遥感卫星、地理信息、

航空侦测等技术和手段，解决部分不具备可达性的齐长城遗

址巡查监测问题，逐步实现齐长城遗址全线的监测管理。

齐长城遗址重要点段可根据病害评估情况，适当设置监

测终端设备并做好设备维护、使用、记录工作，组织齐长城

遗址保护机构会同相关专业机构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估，

为保护决策提供依据。

承担齐长城遗址监测任务的各级齐长城遗址监测机构、

部门应建立监测记录档案，制定专项管理制度，做好资料保

存、管理和使用，并依法履行相关手续，做好保密工作。



- 69 -

第五十四条 预防性保护规划

一、数据整理

建立齐长城遗址三维模型数据库与齐长城文献库。利用

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摄等测绘手段对齐长城遗址建立三维模

型数据库系统，将数字化保护与考古研究有机结合，并采用

高真实感仿真和高效信息查询技术逼真表现文化遗产场景、

查询文物信息。齐长城文献库收集各类图书、档案、报表、

手稿、技术资料、剪辑文献、音视频等，为广大专家、学者

和群众提供海量的文化资源。

二、遥感监测

对齐长城遗址周边环境进行遥感监测，保护区划内设置

遥感图斑预警体系，经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和研判，确认

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内涉建项目的违法问题。

三、巡查记录

建立齐长城遗址巡查评估监督体系，综合日常巡查、定

期巡查及专项巡查情况，记录评估齐长城遗址保存现状，及

时预防风险。巡查、看护齐长城本体及其历史环境风貌、齐

长城保护标志、保护界桩和有关防护设施，发现自然损坏或

者遭受环境地质灾害情况，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文物主管

部门并积极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四、试验分析

针对土墙的病害研究。在实施文物保护工程前采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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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天然密度、土粒比重、颗粒分析、抗压强度、抗剪

强度和冻融（耐久性）试验等方法进行研究分析。

针对石墙的病害研究。在实施文物保护工程前采用肉眼

观察、物理力学性质、岩相分析、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微

观结构、生物学分析、表面吸水率、声波测试、微电极测深

等无损、微损测试技术等方法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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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环境保护整治规划

第五十五条 环境保护整治规划策略

一、环境保护原则

（一）环境保护有利于文物环境优化原则。

（二）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统筹兼顾，对文物实施避让

原则。

二、环境保护整治策略

（一）保持齐长城遗址所在区域的山形、水系、地形、

地貌、植被和自然郊野的景观特点，以及保护区划内的良好

环境风貌与视线通廊。

（二）控制和改善对齐长城遗址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因

素，包括建筑设施、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三）防治环境内的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

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使之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四）消除自然灾害与开山采石对齐长城遗址的威胁和

破坏，对受损山体进行生态修复工程。

第五十六条 环境保护整治措施及要求

一、农村和郊野地区

针对水土流失病害情况，加强植被建设、水土保育、生

态涵养和修复，减少水土流失。开展齐长城遗址载体生态修

复工程，统筹抓好齐长城沿线山体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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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风蚀病害情况，进行植草保护，采用引导性培养方

式进行培养，最大程度保存齐长城遗址的赋存环境。

针对植物生长病害情况，清理影响齐长城遗址结构安全

的深根系植物及其幼苗。适当限制保护范围内乔木的生长，

防止其生长过大而对齐长城遗址及其周边景观造成干扰。对

不影响齐长城遗址结构安全的灌木、藤本林木，或覆盖面大

且低矮的浅根系乔木宜保留。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区的，应按照国家《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相关管理要求执行。农田侵蚀本体的区域应退耕。水库

修建、村庄建设等活动不得破坏历史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

针对山险，不得进行爆破、开矿采石、挖砂取土、掘坑

填塘、擅伐林木、不当种植等破坏历史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

的活动。

对占压齐长城遗址且现在持续使用的乡道、村道及无级

别道路，对道路占压段进行地表标识，在维持道路通行能力

的前提下在道路两侧设立标识说明。

二、城镇建成区

针对建设活动情况，依法整治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内建

设环境。保留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整饬和更新与传统风

貌不协调的建筑，整治建筑立面、控制建筑高度。拆除占压

齐长城遗址的建构筑物，合理有序地引导保护区划内质量较

差且影响景观环境的居住、工业、农业建筑逐步实施拆迁。

针对生产活动情况，不得进行爆破、开矿采石、挖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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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掘坑填塘、擅伐林木、不当种植等破坏历史地形地貌和

生态环境的活动。整治齐长城遗址保护范围内居民卫生环境，

及时清运、回收居民生产生活垃圾。

对占压齐长城遗址且现在持续使用的铁路、国道、省道

及城市主干道，进行必要标识，在维持道路通行能力的前提

下在道路两侧设立标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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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展示利用规划

第五十七条 展示利用策略

一、展示利用目标

（一）强调以社会效益为主，加深公众对齐长城遗址的

全面认识。

（二）通过展示利用促进齐长城遗址的保护、研究工作。

（三）通过对齐长城遗址科学、合理地展示利用，创造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展示利用原则

（一）遵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在确保齐长城遗址安

全的前提下，向公众充分展示和解释其文化价值，促进价值

认同与维护。

（二）坚持科学、适度、持续、合理的原则，选取齐长

城遗址重点展示区段，注重展示利用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三）展示利用过程中注重对遗址环境的保护，避免环

境过度整治及展示利用设施建设对环境造成破坏。

（四）根据齐长城遗址各段落所具备的展示条件和实际

保护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

三、展示利用方式

（一）对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齐长城遗址，以本体陈列展

示为主、博物馆陈列馆展示为辅。



- 75 -

（二）结合森林公园、景区进行展示的墙体段落由所在

公园、景区统一组织展示。

（三）建设齐长城资源管理信息平台，打造齐长城数字

云平台，通过“数字齐长城”，满足公众对文物信息获取的需

求。

四、辟为参观游览区原则要求

（一）符合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

（二）适宜参观游览，并能够满足游客安全和长城文物

安全的要求。

（三）已划定并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保

护标志、记录档案，且有明确的保护机构。

（四）已完成长城保存现状、开放参观可行性、可利用

类型、参观游览路线以及配套服务设施需求等专项评估，已

确定合理开放时间和游客承载量，已明确涉及长城各类行为

管理要求以及禁止事项清单。

（五）将齐长城遗址辟为参观游览区，应当按照规定向

山东省文物主管部门备案；长城点段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经山东省文物主管部门向国家文物局备案。

第五十八条 展示利用空间格局

综合齐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历史文化

价值、科学研究价值、景观游览价值、保存完整性和规模丰

度以及开放利用程度等要素，推进齐长城文化价值挖掘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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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工作，构建“一廊、七段、多点”的展示

利用空间布局。

“一廊”构筑齐鲁文化之脊。以齐长城本体及其沿线的文

化遗存为主体空间，构建以保护传承、主题展示、文旅发展、

乡村振兴功能为主要功能的齐长城文化核心形象廊道，打造

齐鲁文化之脊和文旅产业发展高地。

“七段”支撑凸显主题标识特色。选取齐长城保护状况较

好、长城文化主题鲜明、周边资源富集的七个主题展示段，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体支撑。

“多点”推动公园实体建设。选取重点遗产本体、典型文

化景观和重点文旅项目，按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求，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

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 4类主体功能区，作为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山东段）建设保护实体。

第五十九条 展示服务设施建设要求

一、展示场馆

（一）博物馆

在广里村北长城展示区建设齐长城专题博物馆，齐长城

专题博物馆的建筑规模不大于 4000 平方米。以齐长城遗址

总体历史沿革和现状情况为展示主题，可设置齐长城遗址的

军事价值、技术价值、在长城遗产中的定位以及对齐鲁文化

的影响等专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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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陈列馆

在锦阳关、穆陵关分别建齐长城专题陈列馆，展示各地

独特的建筑、历史、文化信息。齐长城专题陈列馆的建筑规

模不大于 1000平方米。

二、游客服务设施

（一）综合游客服务中心

在广里村北长城段，结合齐长城专题博物馆建设综合游

客服务中心。依据展示总体布局及展示开放条件，规划建设

综合服务中心，具备信息服务、学术交流、交通服务、餐饮、

管理办公等功能。

（二）小型游客服务中心

在锦阳关、穆陵关段，结合专题陈列馆分别建设小型游

客服务中心。具备信息服务、交通服务、餐饮、管理办公等

功能。

（三）解说、引导设施

根据展示分区实际需要设置解说、引导设施。应包括展

示单元说明牌、重要遗存展示牌、现场展示牌；自助导游机、

多媒体交互设备；参观线路导引标识、环境保护警示标志等。

设置需统一、简洁、明确、易懂。

三、展示服务设施设置要求

（一）展示利用设施应设在保护范围外、不得破坏遗址

周边环境。

（二）展示利用设施要便于参观者使用，不得危害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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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全。

（三）展示利用设施不得添加或破坏齐长城遗址的原有

构成要素，不得改动齐长城遗址的位置和其他相关历史信息

要素，避免误导公众认知。

（四）新建展示利用设施建筑风格、体量、色调要与齐

长城遗址协调，建筑高度不高于 9米。

（五）综合型游客服务中心建筑面积控制在 100～150

平方米，小型游客服务中心控制在 60～100平方米。

第六十条 游客管理

一、游客量计算标准

按照原国家旅游局印发的《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

（LB/T034-2014）附录 A的最大游客量示例，齐长城遗址相

关景区人均空间承载指标按 1～1.1 ㎡/人为标准。因各段落

墙体宽度不同，各地需根据此标准并结合实际墙体宽度及面

积计算本地区齐长城遗址游客最大承载量。

二、游客量控制指标

当齐长城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最大承载量 80%时，需启

动包括交通调控、入口调控等措施控制游客流量。禁止游客

继续进入齐长城景区，并对现有游客进行人流疏散。

三、游客管理规定

（一）建立、健全关于游客管理的日常制度，制定高峰

时期游客安全保障应急预案。

（二）设立专门游客管理岗位，明确管理职责，提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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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三）建立游客信息和安全监测系统，积累相关信息，

为后续科学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第六十一条 齐长城主题游径

根据齐长城各重要点段所在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历史

文脉，推介六大齐长城主题游径。包括齐长城精神传承展示

线、齐鲁之脊自然景观揽胜线、长城风情乡村休闲度假线、

“走长城，读齐鲁，爱中华”徒步线、英雄齐长城革命主题教

育线、“乘绿皮火车怀旧，游齐长城访古”火车自由行线路等

线路。

齐长城精神传承展示线：以“传承齐长城精神，筑牢文化

自信”为主题，突出“团结统一、众志成城、坚韧不屈、自强

不息、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齐长城精神内涵，坚定齐长城

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柱作用，串联齐长城源头、齐鲁古道、

锦阳关、青石关、穆陵关等重要节点。

齐鲁之脊自然景观揽胜线：以“领略长城雄风，感悟历史

更迭”为主题，突出齐长城的自然生态、康体养生、户外运动

等文化内涵，串联大峰山风景区、翦云山旅游风景区、泰山

云顶—齐长城旅游休闲度假区、锦阳关、青石关、风门道关、

梦泉生态旅游区、沂山景区、城顶山生态旅游区、五莲山国

家森林公园、珠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重要节点。

长城风情乡村休闲度假线：以“游长城山乡，品多彩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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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突出齐长城沿线乡村的历史文脉、农耕民俗、自然

生态等文化内涵，串联方峪古村、泰山九女峰文旅融合区、

齐长城“一线五村”文旅综合体、“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区、

牛记庵村、上端士村、梦泉村、黄石板坡村、邵家楼村、赵

家石河村、九上沟村等重要节点。

“走长城，读齐鲁，爱中华”徒步线：以“走长城，读齐鲁，

爱中华”为主题，突出齐长城沿线的景观文化、民俗文化、乡

村文化等文化内涵，串联大峰山风景区、翦云山旅游度假区、

梦泉生态旅游区、涌泉生态旅游区、月季山齐长城农业观光

与民俗体验示范区等重要节点。

英雄齐长城革命主题教育线：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

色基因”为主题，突出齐长城沿线红色遗产的革命传统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内涵，串联大峰山革命遗址、汪洋台、焦

裕禄纪念馆（故居）、淄博矿业集团德日建筑群、马鞍山抗

日遗址、黄石板坡战斗纪念地、王尽美故居等重要节点。

“乘绿皮火车怀旧，游齐长城访古”火车自由行线路：以

“乘绿皮火车怀旧，游齐长城访古”为主题，借助 7053次绿皮

火车线路，串联沿线齐长城遗迹、景区、特色村落等资源，

开展特色户外休闲和研学旅行等活动。

齐长城风景道线路：推动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改善旅

游交通条件，优化各类旅游交通方式间的衔接，提升长城沿

线旅游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并按照“主题化、网络状、

快旅与慢游结合”原则，打造融交通、文化、体验、游憩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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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复合廊道。编制齐长城复合型风景道规划设计，完善标

识体系、慢行系统及游憩服务设施；依托省道、火车线路、

旅游公路等现有风景道，串联沿线主要齐长城遗迹、景区、

古镇、特色村落、乡村田园等资源，打造以“齐鲁古道”为主

题的齐长城文化风景道、以安丘西南山区“齐鲁天路”为主题

的齐长城乡村风景道、以“乘绿皮火车怀旧，游齐长城访古”

为主题的铁轨风景道；打造提升富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元素

的高速服务区；在大峰山、锦阳关、青石关、红叶柿岩、梦

泉-涌泉、沂山、月季山等节点建设长城驿站，完善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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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研究规划

第六十二条 研究规划策略

一、考古工作原则

（一）坚持科学考古与系统研究并重。以现代考古学理

论与方法为指导，围绕齐长城遗址本体及其相关遗存，系统

开展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注重整体性、连续性和系统性

研究，全面提取和深化齐长城的历史文化信息。

（二）坚持问题导向与科技支撑相结合。紧扣齐长城研

究的核心学术问题，科学设置研究课题和考古工作重点，统

筹推进主动性考古与配合性考古，加强科技考古手段的综合

运用，不断提升考古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三）坚持保护优先与合理利用协同推进。牢固树立“保

护第一、合理利用”的理念，严格落实“最小干预”原则，统筹

考古研究、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工作

始终服务于齐长城遗址的长期安全与可持续保护。

二、学术研究目标

（一）系统厘清齐长城遗址的空间格局与构筑体系。通

过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明确齐长城墙体的整体走向、分

段构筑年代、主要结构形制及技术特征，系统梳理烽燧、关

堡、壕堑等附属设施的分布格局、功能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重建齐长城完整的防御体系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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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揭示齐长城的历史背景与综合功能。结合考

古材料与文献研究，阐明齐长城修筑、使用与演变的历史背

景，系统分析其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政治治理、军事防御、

疆域控制以及区域社会整合中的综合作用，揭示其对齐鲁地

区乃至全国历史格局演变的深远影响。

（三）明确齐长城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与长城发展史中的

地位。从军事制度与防御理念角度，探讨齐长城在中国古代

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其防御思想、战略布局与

工程模式，对比分析其对后世长城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突出齐长城在中国长城起源与早期演进中的关键地位。

（四）阐明齐长城所体现的先秦工程技术与科技水平。

通过对构筑方式、材料选择、测绘布局及工程组织的综合研

究，探讨齐长城与先秦时期测绘学、工程技术及相关科技发

展的关系，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技术体系、组织能力与国家

动员水平。

（五）推进多学科融合，构建齐长城综合研究框架。引

入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历史地理学、工程史等多学科方法，

拓展齐长城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深度，逐步形成以考古学

为核心、多学科协同支撑的齐长城综合研究体系。

第六十三条 价值研究计划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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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齐长城遗址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

坚持考古研究与遗址保护利用相统筹，通过系统、持续的考

古工作和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对齐长城遗址本体、防御体系

及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夯实齐长城保护、展示和阐释工作的

学术基础。

二、考古工作与重点遗存研究

围绕齐长城遗址整体保护与系统研究需求，统筹推进考

古工作实施与重点遗存研究，夯实齐长城价值研究的基础。

（一）系统推进齐长城综合考古工作。围绕齐长城遗址

整体布局和防御体系，科学制定年度和阶段性考古工作计划，

统筹开展调查、勘探、必要的考古发掘以及资料整理与研究

工作，逐步完善齐长城基础考古资料体系。

（二）加强考古研究与保护工程的衔接。在齐长城保护

维修及相关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同步开展必要的考古调查

与研究工作，注重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与成果转化。相关考

古工作完成后，应及时编制并公开发表研究成果。

（三）合理运用多技术手段开展考古调查。在确保遗址

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运用遥感、探测等技术手段，对齐长城

及其周边区域开展整体性调查，并结合重点地段的考古勘探

与发掘，深化对遗址分布格局和埋藏状况的认识。

（四）重点推进齐长城防御体系核心遗存研究。围绕齐

长城墙体、烽燧、关（堡）、壕堑等核心遗存，系统研究其

构筑年代、结构形制、施工工艺、空间分布及功能特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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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同类型遗存在齐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相互关

系。

（五）加强关键节点与重要区段的针对性研究。围绕齐

长城起止点、重要关隘、水系交汇地段以及保存状况复杂区

段，开展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完善对齐长城整体结

构与运行体系的认识。

（六）同步开展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研究。结合考古调

查与科学采样分析，系统研究齐长城沿线自然环境要素，探

讨遗址选址、构筑与利用过程中的环境背景，为综合研究提

供支撑。

三、学术研究深化与成果提升

在系统考古工作和重点遗存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综

合性学术研究，提升齐长城价值阐释的深度与广度。

（一）齐长城防御体系与文化景观综合研究。综合墙体、

烽燧、关（堡）等遗存研究成果，系统阐释齐长城作为线性

防御体系和区域文化景观的整体特征与价值，为遗址保护、

展示和阐释提供学术支撑。

（二）齐长城历史背景与功能研究。结合考古材料与文

献资料，系统研究齐长城的构筑动因、历史背景及其在春秋

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中的综合作用，深化对齐长

城历史地位的认识。

（三）齐长城构筑能力与技术水平研究。从工程技术、

组织管理和社会动员等角度，探讨齐长城修筑所反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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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技术体系与社会整合水平，揭示其在中国早期大型工

程史中的意义。

（四）相关专题与多学科交叉研究。鼓励开展与齐长城

相关的专题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持续丰富齐长城价值研

究的内容与学术深度。

第六十四条 保护管理研究计划

一、传统工艺认知与传承研究

（一）开展齐长城遗址传统修筑工艺系统调查研究，包

括操作流程、材料特性、工具使用等，形成工艺技术档案。

（二）挖掘传统修筑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科学原理，

建立传统工艺数据库，为齐长城遗址活化传承提供支撑。

（三）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保护技术的融合研究，探索

传统材料的改良与创新应用路径。

二、保护关键技术攻关

（一）开展齐长城遗址本体保护技术研究，提高齐长城

遗址保护的科技水平。土遗址重点攻关风化、侵蚀、裂隙加

固技术，石砌墙体重点研发防风化、防酥碱材料及修复技术。

（二）研究植被覆盖保护技术，探索传统保护材料的现

代化应用，以及新型保护材料的研发与试用。

（三）开展齐长城遗址出土文物、标本和遗址揭露剖面

保护技术研究，拓展齐长城遗址的展示利用途径。

三、监测评估与保护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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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齐长城遗址常态化监测体系，监测指标涵盖

墙体结构稳定性、环境因子、病害发展趋势、周边人类活动

影响等。

（二）构建“日常监测—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的管理机

制，运用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等设备实现监测数据实时上

传与分析，及时预警风险隐患。

（三）制定保护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从结构稳定性、病

害控制程度、材料兼容性、环境协调性等维度，对保护工程

效果进行短期跟踪与长期评估。

（四）建立保护技术适用性评估机制，通过试点应用、

效果反馈、技术优化的循环流程，筛选适配齐长城遗址的核

心保护技术。

四、建设项目协调与合规性研究

（一）探索齐长城遗址保护与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

市政设施项目的协调机制，完善项目前期文物影响评估流程。

（二）研发“最小干预”的项目设计方案及低影响建设模

式，明确工程建设与齐长城遗址本体的安全距离及防护标准。

（三）制定齐长城遗址保护与生产建设和谐共赢的实施

路径，形成可复制的协调管理模式。

第六十五条 协同研究体系构建

一、搭建跨学科、跨区域协同研究平台，加强考古学、

历史学、建筑学、材料科学、生态学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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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重点课题攻关。

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研究成果、考古资料、监

测数据的开放共享，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提升

研究队伍专业水平。

三、建立与齐长城遗址研究要求相适应的资料信息中心，

运用多种手段宣传研究工作进展，传播研究成果，推进研究

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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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与相关规划及行业的衔接

第六十六条 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衔接

一、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的总体目标、分期目标任

务、主要目标相衔接。

二、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对省级长城保护规划的要

求相衔接，编制深度应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

划编制要求》执行。衔接主要内容包括评估保存现状，划定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制定管理规定，提出管理、保护、

展示开放、研究措施和任务目标，明确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组成，提出省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和拟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长

城点段清单，提出与相关规划衔接措施，并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分期实施计划和保障措施。

三、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的保护区划总体要求、保

护范围划定要求、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要求相衔接。

四、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的重要点段专项规划的内

容相衔接。

五、与《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应当与省级长城保护规划

解决或落实的其他内容相衔接。

第六十七条 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一、落实“多规合一”制度。将齐长城遗址相关空间信息

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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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二、衔接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落实齐长城景观风貌带

相关要求。

三、本规划应纳入各县（市、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并

与各项专业规划相衔接。

第六十八条 与生态、文化等资源保护规划的衔接

一、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

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

社区、群体和个人的相关权益，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

理念，构建大保护格局。

第六十九条 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衔接

一、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加强“管控保护

区”重点管控点段的科学保护，同时依托“主题展示区”，推进

重点展示利用工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在保护基础

上合理适度利用。保护不到位的，一律不得利用，已经开工

的利用项目要坚决停工。

二、重点实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管控保护区”

内重点管控点段的保护修缮工程，积极争取在项目、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第七十条 与农业发展规划衔接

一、落实国家土地政策，保护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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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控制齐长城遗址保护区划内耕作强度、耕种种

类，及时补充更新保护范围内禁止种植的深根系树木和深根

系农作物的品种清单。

第七十一条 与交通、水利、林业部门的衔接

一、穿过齐长城遗址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力、

油气等建设项目，选址问题应严格论证。

二、对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交通规划、水利设施建设规

划，规划单位应通过和文物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及时发

现存在的问题，就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

案。

三、对于保护区划内实施的植树造林、森林采伐等活动，

林业部门应和文物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处理规划范围内

森林种植、利用与文物保护的冲突，协调双方利益。

第七十二条 与旅游景区的衔接

一、齐长城分布区域涉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与相关

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衔接，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

源。

二、加强旅游景区齐长城遗址保护管理，健全文物保护

管理制度，避免无序、过度、破坏性开发利用。

三、对于不适合游览的段落，通过设置禁止攀爬警示标

志、添加围护围栏、加强媒体宣传等方式，引导游客以其他

方式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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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重要点段规划

第七十三条 重要点段遴选要求

一、省级齐长城遗址重要点段应在齐长城遗址的形制、

结构、材料、功能、技术、工艺、位置、走向、景观要素等

方面符合真实性、完整性要求。

二、省级齐长城遗址重要点段遴选，应以价值标准为核

心，必须满足本规划第七十六条遴选标准中的任意两项。

三、随着长城保护工作的推进，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

定期调整，以适应长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保护和利用需求。

名单调整前，由省文物管理部门组织评估，履行审批程序。

第七十四条 重要点段遴选标准

一、作为抗战及相关历史事件纪念地的齐长城遗址代表

性点段。

二、作为边贸、互市等民族交流与融合历史见证及其他

历史事件纪念地的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三、体现墙体、壕堑、关隘、堡寨、烽火台、山险等规

划、建筑特点的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四、体现土墙、石墙、山险、壕堑和其他墙体独特营造

技术与工艺的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或体现屯兵系统、烽

传系统、军屯系统等防御制度与古代建制的齐长城遗址代表

性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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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具有较高的景观审美价值的

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六、属地保护管理能力好、保护维修项目质量好或展示

诠释水平高的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七、对于丰富当地旅游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具有显著效用的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保护规划》主

题展示段中依托点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中形象标志点所在齐长城遗址代表性点段。

第七十五条 重要点段名单

规划选取的重要点段共 33处，包含 23段石墙、4段土

墙、1处山险、2处关、2处烽燧（烽火台）、1处壕堑，约

占齐长城遗址点段数量的 13.07%。其中，定头崖西山长城已

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第七十六条 重要点段保护要求

一、重要点段的加固维修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

小干预原则，严格控制各类干预措施的实施范围和工程量，

妥善保护长城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

对于已经稳定的局部损毁、坍塌或全部毁坏的长城遗址，应

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复建，或进行大规模干

预修复。

二、重要点段应设置长城保护标志、保护界桩以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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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行标识，设置说明牌对长城的历史价值、维修保护理念

等进行简要阐释。

三、重要点段开放利用前应首先进行开放可行性评估，

科学研究、论证开放的方式、强度的合理性，以及对长城安

全的影响，并根据评估结论确定、调整开放利用功能、方式

和强度。

四、重要点段的开放应确保长城本体无安全隐患，具备

基本的接待服务和安防保卫条件，符合公共场所标准；管理

使用者责任清晰，能够承担开放利用的各项工作，履行文物

日常养护职责，有应急措施。

五、科学研究、发掘重要点段长城价值、特征及其历史

作用，加强长城的辨识度。鼓励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科技手

段采集、整理、展示长城历史信息。鼓励对长城考古工作及

保护工程进行知识讲解，促进公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和参与。

第七十七条 重要点段展示要求

一、展示开放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的可筛选辟为参观游览区，相应

长城展示段落对游客开放。其余段落为非参观游览区，不对

游客开放。

（一）可观赏性

遗址段落具有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

美学价值：指具备能引起审美和欣赏活动的景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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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科学价值：在地形地貌、城墙的选址、工艺技术、设计

等方面具有典型特征。

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各时期遗留下来的代表性长城要素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可组织一定规模的游览活动

展示区段所在行政区域内有多种类型景观协调布局和

组合，可组织一定规模的游览活动。

（三）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以利用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效应为重点，通过文

化和旅游融合，整合周边资源，统筹要素配置，通过本段遗

址展示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促进当地的经

济增长。

（四）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达性

展示区段有省道、国道与外界相连，便于游线组织。

二、重要点段开放管理规定

（一）参观游览区

1.规范参观游览行为

以确保文物安全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制定齐长

城遗址参观游览区管理规定，明确参观游览行为规范和处罚

规定。合理设置参观游览路线，加强游客参观游览行为监测，

制定并严格执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游客疏散、引导措

施。树立醒目、规范的警示标志，在必要的地点设置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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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设施、紧急救助设施并安排专人值守。

2.提升展示阐释水平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解说人员阐释齐长城历史文化知识、

价值内涵、文物保护理念的能力和水平。灵活运用互联网思

维，充分借助新媒体传播渠道，合理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新技术手段，提供高品质的长城价值展示阐释产品。

（二）非参观游览区

严格执行《长城保护条例》相关规定，禁止有组织地在

非参观游览区的齐长城遗址点段举行活动。齐长城遗址点段

保护机构应在非参观游览区且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齐长城遗

址点段附近竖立警示标志、保护标志和保护说明牌，宣传法

律法规、齐长城知识和保护理念。齐长城遗址保护机构应在

日常巡查中加强对非参观游览区齐长城遗址的巡查。一旦发

现可能威胁齐长城遗址安全的攀爬、挖掘、搬运等行为时，

应立即制止。齐长城遗址保护机构发现非参观游览区的齐长

城遗址因攀爬、挖掘、搬运等行为或其他活动遭到破坏的，

应立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三）齐长城遗址不能登临情况

1.齐长城遗址所在景区出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

2.游客总量超过所在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80%。

3.齐长城遗址所在景区出现滑坡、泥石流、山火、山洪、

地震等自然灾害现象。

4.齐长城遗址所在段落地形复杂，极易危及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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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参观游览区原则上不能登临，若确需登临，需经过

当地文旅部门审核批准，并有经验丰富的向导陪同前往。

第七十八条 重要点段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一、国家级重要点段需依据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任务或结

合山东省长城保护利用需求编制保护规划。

二、济南长清区人民政府组织制定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定头崖西山长城保护规划，按程序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后组织实施。

三、省级重要点段依据齐长城遗址现状和区域经济发展

情况统筹制定重要点段保护规划编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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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规划项目实施分期

第七十九条 规划项目分期策略

为便于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各项措施实施的轻重缓急，本

次规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

第八十条 近期规划项目（2023—2025年）

一、划定并公布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树立标

志。

二、落实各区县机构、人员、经费、设备保障、规章制

度、日常管理运行。

三、本体保护

（一）墙体

1.济南长清段

岚峪北山长城、阳干山长城、定头崖西山长城。

2.济南章丘段

东门关段长城、上王庄北山段长城。

3.淄博博山段

干贝峪段长城。

4.淄博淄川段

护宝泉村南山段长城。

5.潍坊临朐段

穆陵关西西岭段长城（穆陵关支线）、穆陵关段长城（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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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关支线）。

6.临沂沂水段

黄墩段长城（穆陵关线）。

7.济南莱芜段

青石关段长城（复线）。

（二）实施齐长城遗址抢险加固项目。

四、落实齐长城遗址保护属地管理责任，明确齐长城遗

址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保护职责。

五、防灾减灾规划

（一）结合日常监测建立防灾监测系统。

（二）制定防灾应急预案。

六、安防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行安防系统工程。进行展示的墙体段落

结合博物馆、陈列馆设置安防系统。

七、建立健全齐长城遗址监测体系

（一）日常监测

（二）定期监测

（三）反应性监测

（四）建立监测记录档案

（五）建立省级、市级、县级三级监测平台

八、展示服务设施建设

（一）展示设施建设

1.齐长城专题博物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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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锦阳关齐长城专题陈列馆。

（二）游客服务设施

1.锦阳关小型游客服务中心建设

2.解说、引导设施建设

九、研究规划

（一）开展考古工作

（二）进行学术研究

第八十一条 中期规划项目（2026—2030年）

一、本体保护

（一）墙体

1.济南长清段

夹子山长城、北马套北山长城。

2.济南历城段

大药乡东北段。

3.济南章丘段

三界首段长城、黄石关段长城。

4.淄博博山段

冯八峪东山段长城。

5.淄博淄川段

岳阳山段长城。

6.临沂沂水段

卧牛城旺峪东岭段长城（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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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潍坊临朐段

沂山玉皇顶段。

8.潍坊安丘段

五龙山段长城。

9.日照莒县段

三楞山魏家官庄段长城。

10.日照五莲段

墙夼云门段长城。

11.潍坊诸城段

龙湾头北山段长城，磊石山段长城。

12.青岛黄岛段

长城村段长城。

（二）烽火台

济南长清段：万南烽火台。

（三）实施齐长城遗址标识工程。

（四）强化齐长城遗址日常养护，及时消除人为因素可

能造成的安全隐患，推动齐长城遗址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

护转变。

二、提升齐长城相关博物馆、陈列馆展陈水平，建设齐

长城遗址重要点段展示标识系统。

三、完成 3至 5个齐长城遗址参观游览示范区建设。

四、制定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定头崖西山长城保护规

划。重点推进一批齐长城遗址保护展示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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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灾减灾规划

制定陡坎、危岩加固的工程方案。

六、健全齐长城遗址监测体系

（一）日常监测

（二）定期监测

（三）反应性监测

（四）建立监测记录档案

（五）完善省级、市级、县级三级监测平台

七、研究规划

（一）开展考古工作

（二）进行学术研究

八、与相关规划及行业的衔接

（一）与城镇体系规划衔接。

（二）与生态、文化等资源保护规划衔接。

（三）与农业发展规划衔接。

（四）与交通、水利、林业等部门规划衔接。

第八十二条 远期规划项目（2031—2035年）

一、齐长城遗址全线实现科学保护，日常保养墙体、壕

堑、山险、烽火台、关。打造齐长城文化遗产廊道，使齐长

城遗址成为山东省文化长廊、生态长廊、景观长廊。

二、对齐长城遗址实行监测，及时更新完善监测记录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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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在遗址上重建的墙体、大型水库进行标识说明，

有条件时予以拆除。

四、在条件成熟时对占压墙体或墙体遗址的民房实施拆

迁。

五、完善社会参与齐长城遗址保护相关政策与措施，提

升全社会的齐长城遗址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齐长城遗址保

护自觉。

六、充分发挥齐长城遗址在开展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齐鲁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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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规划保障体系

第八十三条 制定省级长城保护专项法规

一、齐长城遗址应依据其价值，按文物保护法规和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要求进行管理，按照行政区划编

制详细保护规划。

二、对于尚未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小关峰燧，

按照法定程序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本规划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公布后为齐长城遗址保

护法律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齐长城遗址实施保护与管

理的法规性文件。

第八十四条 落实长城规划监测制度

一、由省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各市（县）的规划解读会

议。

二、加强指导和帮助，及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三、对规划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定期考核，提高执

行力。

四、选取规划实施情况较好的区县进行表彰，提高积极

性。

第八十五条 建立政府主导的统筹协商机制

一、建立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负责，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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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齐长城遗址保护协商机制。统筹协调涉及齐长城遗址

保护的文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等相关部门，以本规划为依据，确立以齐长城遗址保护为主

体的各部门相关管理权限调整与实施策略，并适当调整相关

的部门规划。

二、跨行政区划或跨部门的齐长城遗址段落，其毗邻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建立保护管理协调例会制度，定期

召开由毗邻政府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研究解决齐长

城遗址保护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协调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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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附则

第八十六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与基础

资料汇编构成。

第八十七条 批准实施

本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负责解释，齐长城遗址

沿线各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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